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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五十二条：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，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
体合伙人决定，可以退还货币，也可以退还实物。

因此，合伙人在退伙时，可以不按照财产份额比例来进行结算。结算金额可以依据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
体合伙人决定。可见对于合伙人退伙，法律赋予了合伙企业充分的自治性，但随之也产生了个税上的一
些问题。

例如，某自然人实缴出资10万元，持有一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比例为30%，且所有合伙人均已实缴。
该合伙企业账面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为100万（均已完税），该自然人持有财产份额所对应的净资产账
面价值为40万。

该自然人退伙时，当退还的金额小于、等于40万，此时退还的10万元为收回本金，剩余金额均已完税，
因此不会产生个人所得税。但如果退还的金额大于40万，那么，超出部分是否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、按
哪个税目交税？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进行解析。

上例中，甲取得退还的80万，其中：25万为收回对A的投资成本，25万为A合伙企业对甲分配2020年已完
税的利润，因此合计50万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剩余的30万，甲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但关键问题在于
如何确定本次交易所适用的税目。

由于2021年1-3月A合伙企业税前利润为20万，其中25%对应的5万元，毫无疑问属于甲当年的经营所得。
至此，甲尚余25万的所得须要明确征税的税目。

因此，甲取得退还的80万，扣除原始投资成本、以前年度留存收益以及退伙当年的经营所得后，剩余的2
5万（80-25-25-5）应当按照“财产转让所得”征收个人所得税。但此时会存在重复征税问题，因为甲取
得的该25万，实质上是其他合伙人对自身享有的合伙企业利润的让渡。其他合伙人仍须就该25万按“经
营所得”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那么，如何避免重复征税问题呢？由于合伙企业所得税征收采取先分后税模式，如果能够将2021年1-3月



的20万应纳税所得额全部分配给甲，则其他合伙人无须再就该20万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因此，A合伙企业可
以通过修改合伙协议的方式，在一定范围内避免重复征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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